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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会议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公司现场会议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

１３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

期四）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１

、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产业科技基地公司会议室；

２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

４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参加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２８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８６

，

４１８

，

４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９０％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１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４．７１％

。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２７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８０７

，

２６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９％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聘请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现场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员资格等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

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２２５

，

３９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７．９２０８％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５８０

，

９６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１３

，

６６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１．９６７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３６

，

５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８７９％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０．０００５％

；弃权

５８０

，

９６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１１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２０９

，

３４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５．９３２６％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５９７

，

０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７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３．９５５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２０

，

４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９３％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０００５％

；弃权

５９７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０３％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２０９

，

３４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５．９３２６％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５９７

，

０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７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３．９５５９％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２０

，

４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９３ ％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０００５％

；弃权

５９７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０３ ％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６９７

，

４７７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６．４００３％

； 反对

７

，

０６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８７４６％

；弃权

１０２

，

７２５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３５

，

４２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２．７２５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３０８

，

６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４１１％

；反对

７

，

０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３８％

；弃权

１０２

，

７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５１％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５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２１７

，

０４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６．８８６４％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５８９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２

，

０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３．００２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２８

，

１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８３４％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５ ％

；弃权

５８９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１６１％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６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２０６

，

５４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５．５８５７％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５９９

，

８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２

，

５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４．３０２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７

，

６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７８％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０．０００５％

；弃权

５９９

，

８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１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７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２０６

，

５４４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５．５８５７％

；反对

１５

，

８０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９５７２％

；弃权

５８４

，

９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１７

，

６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２．４５７０％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７

，

６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７８％

；反对

１５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８５％

；弃权

５８４

，

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１３８ ％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８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配股方案的议案》；

第一项：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二项：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三项：配股价格和定价原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四项：本次配股的配售对象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五项：本次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六项：发行方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七项：发行时间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八项：承销方式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九项：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第十项：决议的有效期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６８４

，

６７７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４．８１４７％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８．５７６５％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９

，

０５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６．６０８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６

，

２９５

，

８１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４２％

；反对

６９

，

２３５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３７１％

；弃权

５３

，

３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２８６％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９

、审议《公司关于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１１

，

４０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４１２２％

；弃权

５９５

，

９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８

，

６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３．８１９７％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１１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６１％

；弃权

５９５

，

９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１９７％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０

、审议《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 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 反对

９００

股， 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１１１５％

；弃权

６０６

，

４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３９

，

１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１２０３％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０．０００５％

；弃权

６０６

，

４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３％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１０

，

５００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３００７％

；弃权

５９６

，

８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２９

，

５１８

股），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３．９３１１％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１０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０．００５６％

；弃权

５９６

，

８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０１％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２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３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４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５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６

、审议修订后的《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７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网络投票情况：同意

１９９

，

９４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２４．７６８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５４０

，

０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５．２３１８％

。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８５

，

８１１

，

０８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６７４２％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０％

；弃权

６０７

，

３１８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３２５８％

。 本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８

至

２０

项议案属于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监事的议案，候选人已经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分别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以及监事。

１８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一项：选举文一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第二项：选举胡新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第三项：选举胡泽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第四项：选举王志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１９

、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一项：选举张书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１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１

股。

第二项：选举郭新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第三项：选举丁志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２０

、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第一项：选举赵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第二项：选举刘华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１８５

，

６２６

，

６４０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５７５３％

。 其中：现场表决情况：同意

１８５

，

６１１

，

１４０

股；网络投

票情况：同意：

１５

，

５００

股。

四、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李玲律师、管慧律师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进行了审核、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海嘉律师事务所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０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传真、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通知公

司监事会，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文一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胡新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具体实际情况，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三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其组成人员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公司四名董事组成：董事文一波先生、董事胡新灵先生、董事胡泽林先生、董事王志伟先生，由

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

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２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郭新平先生、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由独立董事

郭新平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审计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执行。

３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三名董事组成：董事胡新灵先生、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独立董事丁志杰先生；由独

立董事张书廷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

限、决策程序、议事规则遵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续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１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同意聘任胡新灵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２

、经公司董事提名，同意聘任胡泽林先生、王志伟先生、李天增先生、刘晓林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王志伟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马勒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公司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郭新平先生

及丁志杰先生就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经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提名，同意续聘张维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 总经理胡新灵先生，

１９６６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曾任职于广州新康房地产公司、广州白利房地

产公司、北京市桑德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历任专业主管、总裁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职于桑德集团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４

年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经理。

截止目前，胡新灵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目前，胡新灵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２８７

，

５００

股。胡新灵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２

、 副总经理胡泽林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中国国籍。曾就职于珠海市金兴实业总公司、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任公司监事。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任桑德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胡泽林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胡泽林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胡泽林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３

、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志伟先生，

１９７１

年出生，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国籍。曾任职于北京海斯顿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历任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职。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本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王志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志伟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王志伟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４

、 副总经理李天增先生，

１９６３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曾就职于郑州市城建科研所

（后改名为郑州市市政勘测设计研究院）、河南现代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最近五年的主要工作

经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任北京桑德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总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设计院院长。

截止目前，李天增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天增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李天增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５

、 副总经理刘晓林女士，

１９６０

年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曾就职于宜昌市自来水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任宜昌市自来水公司执行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现任公

司副总经理兼控股子公司宜昌三峡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止目前，刘晓林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晓林女士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刘晓林女士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６

、 董事会秘书马勒思先生，

１９７２

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曾就职于江苏阳光集团、特恩斯（

ＴＮＳ

）

市场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桑德环保集团及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曾任分公司经理、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等

职，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兼任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副秘书长。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起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马勒思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马勒思先生持有桑德环境股票

１７０

，

０００

股。 马勒思先生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事务代表张维娅女士，

１９７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 目前就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证券事务代

表、监事等职。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张维娅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维娅女士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６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１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提名，选举赵达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召集人，并依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监事会召集人的权利，并

履行相应的义务。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８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恒逸南岸明珠

２７

层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郭毅先生；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２１

，

５７０

，

６８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７１．２２％

。

其中：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２０

，

９８０

，

３１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

７１．２１％

；

（

２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６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９０

，

３６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

ＰＭＢ

石油化工项目（一期）的议案》；

此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刊

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具体表决结果：

同意

８２１

，

５０４

，

０８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６６

，

０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１％

；

弃权

６０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０．０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沈海强、竺艳；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股东的资格、表决方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

ＴＣＹＪＳ２０１２Ｈ１２６

号

致：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的委托，指派沈海强、

竺艳律师参加恒逸石化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恒逸石化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

本法律意见书随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

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恒逸石化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站上公告。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议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１

、《关于投资建设

ＰＭＢ

石油化工项目（一期）的议案》

（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现场会议

召开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召开地点为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

恒逸·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其中，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

上述议题和相关事项已经在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列明与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经大会秘书处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６１

人，共计代表股份

８２１

，

５７０

，

６８３

股，占恒逸石化股本总额的

７１．２２％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１

人，共计代表股份

８２０

，

９８０

，

３１６

股，占恒逸石化

股本总额的

７１．２１％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０

人，代表股份

５９０

，

３６７

股，占恒逸石化股本总额的

０．０１％

。

本所律师认为，恒逸石化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记名

方式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题进行了投票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

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议题均获股东大会同意通过。 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

的公司董事签名。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恒逸石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

承办律师：沈海强

签署：

承办律师：竺艳

签署：

股票简称：烽火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２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澄 清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烽火电子多个新项目进入收获期》的

报道，并在和讯财经等网站媒体转载。 报道中内容如下：

１

、烽火电子为了通信车项目已研发了多年，

２０１２

年终于开始进入收获季

节，力争今年实现

１

亿元的收入；通信车项目的目标是每年为公司贡献约

８

亿

元的收入。

２

、以军工产品为主导的烽火电子，近年来着力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

与掌握。 据介绍，公司研制的军用

ＲＦＩＤ

项目，在

２０１１

年取得试点的基础上，今

年将会在军方全面推广，并已经获得约

６０００

万元的军方订单。

３

、 烽火电子民用通信业务也在加速推进。 烽火电子短波通信设备在中

东、北非、拉美等新市场取得重大进展，在手的海外订单约

４

亿元；同时在武警

短波通信设备采购竞标中也全面胜出。 公司初步形成了民用通信业务内外并

举，国内国际市场发展齐头并进的局面。

二、澄清说明：

１

、经核实，公司对上述媒体报道事项说明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公司董事长， 并在中国证券报刊登

了《烽火电子多个新项目进入收获期》的报道，其主要内容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

告中已披露 （

２０１１

年报告全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第一项：内容属实。 其中通信车项目

２０１２

年力争实现

１

亿元的收入系公司

对内部的考核指标， 通信车项目每年贡献

８

亿元的收入是公司对未来

５－１０

年

的规划目标，能否实现具有很大不确定性，上述数据未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第二项：内容属实。

ＲＦＩＤ

项目

６０００

万元订单主要是与军方签订的物资管

理项目合同，系多个订单累计金额，公司未在临时公告中披露；

第三项：内容不完全属实。 民用通信在海外约

４

亿元订单包括已签订订单

约

２

亿元，即出口埃塞俄比亚

１．２６

亿元订单及出口苏丹的

７０００

万元定单；合同

意向

２

亿元，即出口津巴布韦等国家约

２

亿元的订单意向，上述订单签订后将

分期分批执行，预计

２０１２

年可实现收入约

２

亿元。 公司未在临时公告中披露。

２

、经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确认，截止目前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

三、其他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营目标销售收入为

１０．８

亿元，包括了通信车项目

２０１２

年

力争实现

１

亿元的收入、完成

ＲＦＩＤ

项目

６０００

万元订单实现的收入，以及民用

通信海外约

４

亿元订单在

２０１２

年预计实现的收入（约

２

亿元）。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

报告中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的总体经营目标， 未对各业务项目分解指标进行披露。

公司对上述未公告信息通过媒体传播表示歉意，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媒体

采访的管理，严格按照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２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网站（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公司将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在上述媒体上刊登的公告，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７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

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８６，８６２，５００ ６１．１７％ ８６，８６２，５００ ８６，８６２，５００ １７３，７２５，０００ ６１．１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其中

：

境内

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４，９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０，０００ ３．４５％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５７．６１％ 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８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６３，６００，０００ ５７．６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６２，５００ ０．１１％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６２，５００ ３２５，０００ ０．１１％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３８．８３％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１１０，２７５，０００ ３８．８３％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３８．８３％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５５，１３７，５００ １１０，２７５，０００ ３８．８３％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

、

股份总

数

１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２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７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徐苏云、程娇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６２５３１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６２６２５３１９

咨询地址：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５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４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我公司拥有其

９０％

股权）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拟发行不超过

３．５

亿元信托，我公司为该信托的优先级部分提供担保。 公司累

计为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担保金额

２

亿元（不包括本次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

截至目前，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１５．７４４

亿元（不包括

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１．２２％

，其中：我公司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１５

亿元，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总额

０．７４４

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海房地产经营 （集团） 有限公司拟通过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行信

托，金额不超过

３．５

亿元，期限

１．５

年，年利率

１２．５％

，以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华宁置业有限公司

５０％

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借款主要用于

相关项目的开发运营。 公司拟为该信托发行的优先级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２７

亿元，其中，为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

额不超过

１０

亿元； 对外担保计划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召开之日止，上述内容详情请见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

截止目前，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１５．７４４

亿元，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１．２２％

；其中，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１５

亿元，公司对关联方提供担保总

额

０．７４４

亿元；具体为：公司为上海古北（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

１１

亿元，为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２

亿

元，为江阴中企誉德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２

亿万元，为天津星华城置业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

０．７４４

亿元。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法（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规定，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即可执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结构：我公司占

９０％

的股权，上海地

产（集团）有限公司占

１０％

的股权；住所地为延安西路

１２９

号

９

楼，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力，该公司主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和股东权益分别是

７１０

，

１７９．７８

万元、

３８１

，

１３９．６７

万元和

３２９

，

０４０．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

１８５

，

５８３．６３

万元和

６２

，

５７９．５１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鉴于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可控范围，财务状

况良好，抗风险能力强，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上海房地产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该信托发行的优先级部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４０

证券简称：南京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

南京市下关区江边路

１９

号公司

２２３

会议室召开，共有股东及股东代表人

２

人出席本次

大会，代表的股份数为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４．４％

，部分董事、全体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章俊主持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同意该议案的股

份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该议案的

股份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该议案的

股份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１

年薪酬方案》。同意该议案的股份

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该议案的股份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该议案的股份数

１５８

，

３３５

，

１７６

股，占出席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股

０

股，弃权股

０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作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就

２０１１

年出席董

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对相关事件发表声明及独立意见情况、日常工作情况进行

了报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聘请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尹磊、沈苏宁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二

０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正和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号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的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

１

号瀚海海运仓大厦

５０８

室公

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人，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７０６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０

股，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７０６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７．８９％

。

公司

５

名董事，

３

名监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通知公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

事长林端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 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决议：

１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正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７０６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同意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正和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７０６

，

３００

，

３４７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林晖律师、郭睿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

了法律意见。 其意见为：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参会董事签名的《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正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